




磐石

和彩色激光器组成。光在水与空气的

分界面上会同时发生反射与折射。观

众转动手轮，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激

光一部分透过水平面发生折射，另一

部分则经过反射返回到空气中，以此

来向观众展示光在水中产生的反射和

折射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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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立体动画 磐石

PSKJ-05/展项主要由转盘、立体动物

模型和频闪灯、护罩、按钮等组成。

互动时，观众按下“启动”按钮，转

盘转动，频闪灯开始闪烁,姿态各异的

动物模型也跟随转盘旋转起来;当频

闪灯的闪烁频率和转盘的转速匹配一

致时，多个动物图像就会连续不断地

叠加呈现在人的大脑中，让观众产生

动物模型动起来的错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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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4000 74000

6 磁悬浮列车
磐石

PSKJ-06/ 展项主要由线圈、磁铁、列

车模型、防护罩、亚克力转盘和手轮

等组成。观众在参与互动时，可以摇

动手轮，转盘开始旋转起来，转盘上

带有若干线圈，列车模型上设置有磁

铁，转盘转动时线圈内产生感应电流，

感应电流会产生磁场，然后会与列车

模型上的磁铁相互作用，从而对列车

产生向上的力，从而使列车悬浮起来。

观众通过刻度尺观察列车悬浮的高

度，并且可以看到，转盘转动的越快，

列车悬浮的越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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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人体导电 磐石

PSKJ-07/展品展示人体导电现象，让

观众了解人体为何会使得电路连通及

人体安全电流值的知识。

展品由手掌金属模型、电流表、护罩

和灯泡组成。

通过金属手掌模型作为互动连接电路

端口，灯泡作为电路通路的验证展示

设备，电流表直观展示人体安全电流

值

件 1 59000 59000

8 跳舞回形针 磐石

PSKJ-08/展项主要由亚克力防护罩、

回形针、按钮等组成。

参与时，观众按下“外接声源”按钮，

将音频接头插入正在播放音乐的自带

声源，或者按下“自动播放”按钮，

可以看到，当音乐响起时，回形针如

同有经验的杂技演员，“站立”起来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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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音乐节奏跳起舞蹈。

9

人体发声
磐石

PSKJ-09/展项通过圆环和两个人形成

回路，产生无线信号使扬声器发声，

同时也介绍了人与人之间的导电原理

是人的皮肤可以导电。

由于人体组织中含有大量水分和矿物

质形成的电解质，所以人体是可以导

电的。当双手紧握两个金属电极时，

相当于接通了电路，因此可以听见扬

声器发出的乐器声。展项采用安全电

压，当双手触碰两个金属电极时，我

们的身体就把相应的电路接通而不会

触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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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骨骼与运动 磐石

PSKJ-10/本展项由多媒体屏、体感互

动装置、计算机等组成，参观者可以

通过体感互动了解人体运动时骨骼的

运动状态。

待机：三维人体骨骼可以做出简单的

招揽姿势。

互动：参观者站在屏幕前的指定位置，

系统识别后，画面中的骨骼状人体会

跟随参观者进行动作

件 1 115000 115000

11 杂交与转基因 磐石

PSKJ-11/展台分左右两个区域，都有

卡片放置区和识别区。左侧是杂交实

验区，台面上有 7块代表不同父本和

母本的水稻，观众选择模块插入识别

区可以了解所选组合的杂交育种成

果；右侧是转基因实验区，台面上有

水稻母本和一些导入基因模块，观众

选择模块放置到识别区，可以了解所

选组合的转基因育种成果。

件 1 106000 106000

12 机器狗 磐石

PSKJ-12/展项整体设置成长条走道形

状，一台机器狗和防护栏等组成。机

器狗在防护栏场地内穿梭。管理员通

过遥控器控制机器狗，完成一系列的

动作展示和各种各样的任务。

件 1 75000 75000

总计：958600 大写： 玖拾伍万捌仟陆佰元整 （小写： 958600 元）

第二条 产品质量要求

1、质量标准: 合格（符合国家通用质量标准及国家现行相关行

业标准）

2、乙方必须保证所供产品是原厂制造生产的、全新的合格产品；





的包装、品牌、规格型号等不符合合同约定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

回更换或补齐货物，乙方实际交货时间以最终补齐货物时间为准。

（3）在交货的同时应向甲方提交展品相关资料文件。

（4）如双方对产品的质量有争议的,由共同确认的检验机构对封

存的样品进行检验,并以该检验机构的检验结果作为确认产品质量的

依据。如检验结果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,检验费由乙方承担;

符合质量标准的,检验费由甲方承担。

第九条 结算及支付

1、结算支付方式：

如因特殊情况，发生延期付款的，经过双方友好协商后甲方可以

延期结款。

2、乙方确认收款账户如下：

账户名称： 合肥磐石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账户号码： 1302010509200255329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支行

第十条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

1、合同履行中，如甲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，则应于合同约定

交货日 3 天之前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。合同变更后需重新确定交货

期，合同变更的事项双方需另签合同补充协议，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

生效。

2、甲、乙双方任何一方非依法定事由或约定擅自解除合同的，

须向另一方偿付合同总金额 10％的违约金。

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

1、除本合同另有规定外，合同双方必须完全履行本合同，否则，

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
2、乙方逾期供货的，乙方每日应当按总货款金额的千分之四的

标准支付给甲方违约金；若此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，乙方应

当另按甲方实际损失金额。逾期交货超过 30 日的，甲方有权单方面

解除本合同。

3、因为货物的包装、品种、型号、规格、质量、数量等问题致

使未通过交货清点的，视为乙方未完成交货，因此造成逾期交货的，

按照本合同上述逾期交货的有关约定执行。若甲方经乙方通知后未参




